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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壹、前言

 學者黃程貫曾言：「勞動法作為隨時
因應經濟變動調整勞資關係的一部法律，
常需要調整。」1亦即，勞動法所規範之勞
動關係牽涉到許多政治經濟與社會上的變
動因素，所以勞動法不像傳統法律般有穩
固基礎。勞動法的發展脫離不了「隨經濟
的波、逐社會的流」的宿命，需要適時地
觀察省思，與時俱進的檢討現有勞動法規，
量身訂作出能合理調控勞動關係的規範。

天災、人禍事件深刻衝擊僱用的時
期，通常也是勞資為求生存激發創意，帶

陳建文｜國立臺北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副教授

疫情下的勞動與社會：
權益爭議與規範思議

動勞動法規範演繹進化的時期。2020年初

發生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疫

情至今仍未完全解除，台灣雖因嚴格防疫

而暫時延緩大規模流行，然而還是在 2021

年 5月中旬疫情突然惡化，不得不採取三

級警戒的嚴格防疫措施。疫情除了帶來自

然人的致病率、死亡率之外，也造成企業

法人的致病率及死亡率，許多企業因為疫

情及防疫管制措施影響發生嚴重的虧損和

負債，走向停產或是破產行列。此外，遠

距在家的工作型態也在防疫期間因應現實

需求普遍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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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連串的在地防疫、在職防疫、在
宅防疫、在線防疫 2的應變調適後，衍生
出不少勞動權益課題，人們也漸漸開始設
想後疫情時代的工作生活新常態以及其如
何因應的思考整備。COVID-19疫情可謂
帶動了一波勞動法的規範思議活動，因此
本文擬以疫情下的勞動法規範演繹為題，
由相關社會事件，整理、推理疫情期間的
勞動法規範議題與識見。

 貳、維持社會運作之必要勞
動 :勞動之社會功能、社
會意涵與社會保護

首先，疫情擴散的緊急狀況，讓整個
社會需要設法保護所有成員安危，同時又要
動員部分成員來防治疫情與維持社會必要
運轉。人人都在閃險避難之際，卻是勞工
需要冒險犯難之時，兩相對比突顯，讓人
省思、識見勞動的社會功能以及社會意涵。

疫情造成了影響整體社會運作的緊急
事態，以及「同島一命」的患難團結氛圍。
隨著疫情不斷昇高，為減少不必要接觸、
降低傳染風險，開始檢討、思考在日常生
活中有哪些勞務是相對不必要，以及哪些
是維持社會運作的必要勞務。

「社會運作必要勞務」這個概念的浮
現，啟蒙我們思索「勞動與社會」之間的關
聯：社會運作倚賴各種勞務的分工合作，勞
動與社會密不可分，勞動服務貢獻於社會，
自然應該受到社會保護。所有的享受與享樂
背後都有勞動，社會安定與便利都需要耗
費一定的勞動。勞動者，為他人創造安定、
便利，其卻常常因而承受不安不定、與不便
不利！對勞動者表達感謝並提供必要的社
會保護之外，也必須站在社會健全發展之高
度，隨時思考與檢討哪些對社會而言是必
要勞動、哪些是不必要或是不妥適的勞動，
以此作為社會調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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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討論司法院釋字第 807號所帶來的
夜間工作規範檢討問題時，有論者指出在
為夜間工作設計合理規範之前，也有必要
先行過濾檢討的是：哪些行業不應鼓勵、
甚至應限制或禁止其於夜間工作？例如，
便利超商做為台灣夜間勞動的典型產業，
全年二十四小時無休提供服務幾已成為台
灣日常生活文化的象徵。然若由「便利超
商」這個用語延伸聯想，「便利」這件事其實
容易超傷「勞動」的，「勞動」創造「便利」，
「便利」超傷「勞動」。任何「社會便利」都需
耗費一定的勞動，追求便利之前需要同時
檢視是否會造成勞動的四大「超傷」：工資
超傷、工時超傷、工則（責）超傷、工險（災）
超傷 3。

一般人因害怕疫情而避險逃難的時候，
為何有些種類的工作者反而被要求無懼於
疫情、冒險犯難提供勞務？這些必要工作
者的屬性、範圍為何，需要擺放在維持社
會基本運作的公共利益前提來討論。思考
角度除為了這些勞務提供究竟是為了「誰的

必要需求」之外，也應該意識並重視「勞動

的重要」，以及省思社會對於「勞動（者）」

的看法。

對社會而言，「勞動」常像空氣般重要

卻易遭忽略的存在，往往只有在它全面停

止、消失時，人們才會感受到其重要性。

防疫停止勞動，與罷工停止勞動，兩者都

是透過「全面停止提供勞動」，來促使人們

省思勞動的社會功能與貢獻，仔細檢視我

們對於「勞動（者）」所該有的尊重與對待。

罷工時期的必要服務條款（minimal services 

agreement），和防疫時期的必要服務概念，

兩者之規範目的不同，但都會讓社會在極度

缺乏勞動服務的情況下，體會到勞動的必要

性與重要性，故確有彼此相通、關聯之處。

在基層辛苦、不穩定的工作者，於社

會危急時刻承擔危險工作的事實，深刻突

顯部分勞動、特別是非正式經濟勞動者，

因為社會關注度偏低，屬於不易被大眾看

見的工作（invisible work），其社會邊緣處境

常伴隨不存在法律規則，或是法律規則雖

存在但其適用或遵守並不充分，使得參與

其中的勞動者得不到法律的承認、登錄、

規制或是保護 4。

勞動雖被法律定性成勞雇之間的私人

契約關係，然從社會運作之宏觀角度而言，

其亦係在社會分工之下進行社會參與、社會

貢獻，為社會忍受辛勞、承擔危險，應該

受到重視與保護。許多勞動者工作前要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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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鎖線、立警示牌，告訴大家「危險禁入」，
可是自己卻要「進入危險」，疫情期間為眾
人持續提供必要服務的勞動者，就面臨這
樣的處境。如果大眾不基於社會連帶支持、
保護這些「進入危險」的勞動者，總有一天
會輪到大眾自己進入危險。生命等價，無
奈卻因社會分工位置差異，出現明顯安全、
健康的不平等。

無勞動，即無社會。無社會，亦無勞
動。勞動除了具有契約性質，其同時也有
社會面向的意涵。將勞動之社會功能、社
會意涵與社會保護等關聯概念予以綜整理
解，即對勞動者而言，應該以｢我為人人｣
的積極態度提供勞務、奉獻社會，而社會
則應透過社會連帶提供支持，讓勞動者感
受到｢人人為我｣的疼惜、照顧，來形成｢
美麗的交換｣。

 參、無薪休假的規範發展 :勞
動之社會夥伴協調、協商
與協力

其次，僱用關係因為疫情帶來的社會
運作、經濟情勢混亂，而進入需要緊急應
變的狀態，企業面臨需要採取縮減工時、
無薪休假等應變措施，基於立場差異及利
害對立的勞資雙方，需要妥善的制度設計
來引導，才能避免同床異夢、同室操戈的
情形，走向同心協力、同舟共濟。

無薪休假從 2008年後即三番兩次在
社會經濟情勢波動時期捲土重來，此次疫

情同樣出現無薪休假的討論。此等問題現
象，帶來了法制以及觀念的兩大思考課
題：法制需要留意、思考無薪休假的規範
發展方向；而觀念部分，則需意識勞動關
係是勞資政雙邊三方的夥伴關係，勞動社
會夥伴的協調、協商與協力，往往是危機
生轉機的重要關鍵。

所謂「社會夥伴」關係，即階級鬥爭的
昇華，也就是以協商和共同合作做為手段，
去追求社會上共同之利益、經濟發展和社
會穩定 5。在「夥伴」的角色定性下，讓勞
資政彼此之間形成「對話、參與」的民主態
度取向，而能以「同存共好」的整體關聯思
考面對與解決問題問題 6。

本於社會自治、社會夥伴的觀念，勞
資關係的存續運作，應該強調相互合作而
不是彼此爭鬥，從而在規範設計上，應該
重視勞資共同參與之程序，引導合作、降
低分歧衝突、避免爭鬥，勞資關係能由對
立轉向對話。例如，像無薪休假這類的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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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關係緊急應變議題，理應由勞資雙方議
定，不宜由雇主單方決定，需要設計雙方
共同參與之程序規範，來促成勞資社會夥
伴協調、協商與協力的共同面對。  

至於，無薪休假的規範發展方向，筆
者曾為文指出 7，企業受社會經濟情勢影
響營運困難而採取無薪休假，使得勞動關
係陷入瀕臨危急的臨界狀態，勞工得面對
喪失薪資以留存就業希望或是接受解僱失
業的兩難抉擇；所以勞動權益之調整變動
課題之外，也有運用短工津貼等補助措施，
來協助企業與勞工度過緊急狀況，尋求減
少失業的勞動與就業促進課題，就學理而
言，其乃需要勞動法與社會法兩個法律領
域交互銜接、彼此合作的議題 8。

從勞動法面向來看，「無薪休假」背
後的真正問題其實是，經營危機的僱用調
整問題。事業面臨經營危機採行各種僱用

調整措施，其中的最後手段便是經濟性終

止。如由經濟性終止的連續性演變過程來

觀察，雇主面對經濟情勢變化進行僱用調

整，基於解僱為最後手段原則，需視事態

需求，考量對勞工權益影響輕重程度，分

別採取「減班停薪休息」（無薪休假）、變

更勞動條件，甚或是「經濟性解僱」等調整

作法來因應。

「減班停薪」、「無薪休假」以及「變更

勞動條件」、「終止勞動契約」等僱用調整

措施，其實全都是出於「經濟性事由」的經

營危機勞資爭議之系列關聯議題，彼此間

存有權衡空間。這些起因於經濟性事由的

僱用調整動作，可用｢經濟性終止｣之法定

用語｢大量解僱｣，來｢通分｣理解其彼此

的關聯：｢無薪休假｣（暫時停止主給付義

務的僱用調整措施）即指「大量減班停薪事

件」，其與「大量變更勞動條件事件」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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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解僱事件」，應留意具事理關聯性，

在規範設計上進行全盤考量。

對比於規範發展程度最高之經濟性終

止，各種僱用調整措施之規範設計應該包

含實體規制與程序規制，其採行實施應要

求正當事由、踐行正當程序，因應其多數、

集體、大量、公共的事件特質，也需有｢

計畫｣進行集體合議程序，來協助個別勞

工瞭解資訊，解決其對於僱用調整措施常

保｢沉默｣之意思表示不明確問題。    

 肆、禁止歧視與提供協助 :勞
動之社會友善環境與企業
社會責任

再來，染疫風險帶來防疫管理壓力，

做為牽動管理方與被管理方權益爭議，防

疫管理的妥適性，是否不合目的或是不合

比例，侵犯勞工自由隱私，對染疫勞工之

歧視或不當對待，也是勞動之社會友善環

境與企業社會責任議題。

在營造勞動之社會友善環境的政府作
為動向方面，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5條第 1

項規定：｢雇主使勞工從事工作，應在合
理可行範圍內，採取必要之預防設備或措
施，使勞工免於發生職業災害。｣。勞動部
職業安全衛生署（以下簡稱勞動部職安署）
於 2021年 6月 23日訂定｢居家工作職業
安全衛生參考指引｣，就雇主實施居家工
作措施時所應考量之安全衛生措施，列出
包括：（1）必要之設備、措施或資源；（2）
居家工作區域；（3）工作相關措施；（4）
身心健康管理；（5）教育訓練及溝通與管
理等具體提示事項 9。

勞動部職安署於 2021年委請職業醫
學專科醫師協助撰寫「職業因素引起嚴重
特殊傳染性肺炎（COVID-19）認定參考指
引」，並於同年 7 月 28 日公告，該指引參
考各國作法，採可反駁的推定補償資格，
對職場暴露高風險行業（如醫事人員），除
有明確事證足以排除染疫與工作無關外，
原則認定與職業相關。另勞工保險被保險
人若因職業因素染疫，亦得向勞工保險局
請領相關給付，由該局依勞工職業暴露情
形、時序性及因果關係，參考前開指引，
就個案事實予以認定。

其次，就一般勞工因防疫而隔離或請
假時之薪資問題，勞動部也分別就各情形
整理權益資訊，透過媒體傳達給勞工，其
羅列了 1.因公司之某員工確診，導致與該
員工接觸之同事須依規定居家隔離，導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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暫時無法出勤。2.因公司有員工確診，其

他與該確診員工有接觸之同事在等待篩檢

結果出爐期間，待在家無法出勤。3.勞工

在私人行程與確診者足跡重疊（如下班後

去賣場採買等），必須到快篩站採檢，期

間無法出勤者等 3種情境，來分析解說確

診勞工以及與其接觸而須隔離者之勞動權

益問題 10。

值得留意的是，不論是哪一種情境，

其都強調不能因勞工染疫或防疫所致無法

出勤或請假施加不利處分。防疫期間人們

出於對染疫的戒慎恐懼，對於染疫者易有

負面的刻板印象，對其貼上負面標籤，使

得染疫勞工在職場人際互動上產生孤立、

壓迫、排擠、衝突等問題，如何落實不該

因染疫而遭受歧視、帶來不利待遇的應然

觀念，引人關注。

傳統習慣以「勞動條件」概念作為「勞

動權益」統稱的說法，對於勞動權益的理

解想像偏向於經濟性的工資、工時等待遇

問題，並未充分涵蓋工作「遭遇」問題。

「勞動權益」事實上包括「工作待遇」（經

濟自主；「經濟性」勞動條件）與「工作遭

遇」（社會整合；「人際性」勞動條件），

應該統整兩者體系思考，要求企業善盡營

造友善勞動之工作環境的社會責任。

所謂「友善」，具有一體兩面的展現

形式，包括無敵意、不歧視的負面禁止，

以及給予支持協助的積極要求。對染疫勞

工而言，其染疫若起因於執行職務，應該

被認定為職業災害，進而享有相關保障權

益；另一方面，其不該因染疫而遭受歧視、

帶來不利待遇，企業亦應積極維護勞工應

有權益，並體貼設想以提供必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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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伍、後疫情時代的新常態:工作
方式變化與社會轉型效應

為了防止疫情蔓延，｢在家工作｣成為
普遍的應變方案，也成為社會一時流行之
新生活方式。然其實務運作衍生出一些新
興問題，有待討論解決，而在各方反應訊
息之刺激下，社會也開始意識與重視｢在家
工作｣方式將來的發展、取捨、何去何從等
議題。

事實上，在家工作的議論存在已久，
早在COVID-19疫情發生之前，學者楊通軒
將電傳勞動列為非典型僱用型態之一種類
型，介紹討論有關電傳勞動之優缺點，以
及其勞動權益議題，諸如工作地點、工時保
護、拒絕聯繫權、工作用具與損害賠償等
等 11。因台灣現行的勞動法制主要以雇主直

接管理之工作場所為規範設想對象，基於
電傳勞動之檢視現行相關法制需求，學者
徐婉寧撰文介紹分析日本、美國等他國之
電傳勞工勞動權益保障相關指引規定內容，
檢討電傳勞動於我國勞動法上之相關問題，
並就現行法制關於電傳勞動權益保護問題，
提出相關調整建議 12。

2020年COVID-19疫情發生後，對社
會運作帶來全方位影響，促成了｢在家工作
｣的普遍實現，論者們看待在家工作的問題
意識也產生了一些變化，提出了有關日本、
德國等國對於｢在家工作｣的政策與法制進
展之研究文獻 13。

例如洪瑩容的研究指出，在COVID-19

疫情爆發前，｢在家工作｣以往僅係因應數
位轉型浪潮的選項之一，在疫情爆發後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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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不得不之作法，因而衍生一些實務問題。
有關是否需要針對遠距工作特性，建立一
套完整法制問題，成為許多國家之關注議
題。德國聯邦勞動與社會事務部曾於 2020

年 10月提出｢行動工作法制｣草案，引發
各界熱烈討論，惟因爭議過大而停止後續
立法行動，並於 2021年 1月 14日提出參
考各方討論調整後之第 2版草案，其後續
發展值得關注 14。

再如林依璇觀察日本遠距勞動之發展，
指出日本之所以強調遠距勞動，其背景包
括少子化、高齡化、保障就業機會、因應
人手不足等因素。其為改革勞動方式，由
首相擔任議長，邀集勞動界及產業界專家，
召開｢勞動方式改革實現會議（働き方実現
会議）｣，針對改善｢非正規僱用之待遇｣、
｢建構易於實踐有彈性之工作方式的環境｣
等項目，討論具體作法，最後於 2017年 3

月 28日將討論成果綜整成｢勞動方式改革

實現計畫（働き方改革実現計画）｣，該計
畫在｢建構易於實踐有彈性之工作方式的環
境｣項目中提及遠距勞動，認為其得不受時
間和空間之制約，讓勞工得以兼顧育兒和
工作，使人才發揮多元潛能 15。

誠如大內伸哉所言，｢電傳工作｣、｢遠
距工作｣其實也是一種生活方式改革提案，
但是相較於改善工時過長、同一勞動同一
工資等議題，在家工作與副業兼職議題，
受到注目的程度明顯偏低，是長期存在卻
不常被熱烈討論、推廣的議題 16。

勞工因為簽訂勞動契約，須依約提供
勞務，而依附、配合、從屬於工作組織之運
作秩序，使其個人原本擁有自身之時間主
權與場所主權，有某種程度的轉移或受限。
電傳遠距工作讓勞資在空間上相隔遠離，看
似抹去對勞工時空自主權的約束，將時間空
間主權返還給勞工掌握，然而，如此一來，
勞工的工作與生活也將處在一種同步混在
的狀態，勞工是否真的能夠取回其作為權利
主體之空間及時間主權，改變勞動從屬的宿
命，而身享其利、心享其樂，抑或是會更
加受到工作進展需求與節奏的干擾與制約，
恐仍會有見仁見智的爭論。

無論實效如何，隨疫情推上檯面的｢遠
距電傳工作｣議題，對社會未來發展而言，
確實是一個討論勞動、生活價值選擇以及
轉化心態的機會。未來的勞動方式、生活
方式，是以工作為重或以生活為重？是以
企業中心來運作、還是以個人中心來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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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考量勞工及其家庭之生活利益｣
（勞基法第 10條之 1第 5款）來求取工作
與生活平衡觀念的確立，新勞動方式及新
生活方式的重點，以及未來勞動保護法的
關注視野，似乎不該只停留在｢勞動條件｣

狀況，也應該延伸到對｢勞工生活｣情形的
重視，關注相關｢勞動條件｣的狀況，以確
保勞工之健康安全、自由餘裕地享受家庭
生活、善盡家庭責任。

 陸、結語

綜上，本文歸納疫情期間的種種實務
現象，從不同面向來觀察省思｢勞動與社
會｣之間的密切關係，得到如下表之結論：

仿用｢社會距離｣這個因為疫情而流
行之用語，疫情期間種種因應作法的指導
觀念可謂｢社會不離｣，亦即不脫離勞動規
範基本原理：社會思想、社會責任、社會
連帶與社會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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